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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5 

债券代码：112038         债券简称：11 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权益变动情况：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本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已实施完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也已办理完

毕，新增股份将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上市，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5 年 10 月

13 日披露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

份上市报告书（摘要）》（公告编号：2015-062）。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控股”）在

本次发行前合计持有公司 41.56%的股份。经本公司 2015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本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同意云锡控股、云锡集团免于向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现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第六十三条相关规

定，就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其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77% 457,887,301 36.86% 542,607,311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79% 20,645,734 13.49% 198,557,754 

合计 41.56% 478,533,035 50.35% 741,16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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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核查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就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锡业集团（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经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认为：云锡集团和云锡控股因认购锡业股

份新发行股份所触发的要约义务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

规定的条件，云锡集团和云锡控股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 

三、备查文件：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锡业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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